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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畅通学生资助工作咨询与投诉渠道，规范咨询投诉处理流程，及时回应学生合理诉求，保障资助政策落实的公平性与透明度，提升资助服务质量和学生满意度，结合学院资助工作实际，经学院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议，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商学院全体学生就资助工作提出的各类咨询及投诉事项的处理。
第二章 咨询投诉受理范围
第三条 资助政策咨询类学生对国家、学校及学院各类奖助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困难补助、学费减免等资助政策存在的疑问，可依规提出咨询。
第四条 资助流程咨询类学生针对资助项目申报条件、申报材料要求、评审流程、公示时限等办理环节的相关疑问，可申请咨询解答。
第五条 投诉举报类学生若发现资助对象认定、资助等级评定、资助资金发放等环节存在不公、不实问题的，可进行投诉举报。
第三章 受理渠道及要求
第六条 学院设立专属咨询投诉受理渠道，具体信息如下：
（一）咨询联系人：郑学曼
（二）咨询电话：15738316885
（三）办公地点：商学院C3102办公室
（四）咨询时段：工作日8:30-11:30、13:30-17:30
第四章 处理流程
第七条 登记受理
工作人员在受理咨询投诉事项后，须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信息登记，精准明确咨询诉求或投诉事项的核心内容。
对咨询类问题，能当场答复的须即时予以回应；无法当场答复的，要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信息核实并向诉求人反馈。
第八条 调查核实针对投诉类事项，学院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需在受理后3个工作日内启动调查工作，可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约谈涉事人员、走访班级师生等方式核实具体情况，并形成完整规范的调查记录。
第九条 结果反馈调查工作完成后，须在2个工作日内，向诉求人正式反馈处理结果及对应的整改措施，确保咨询投诉事项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第五章 工作要求
第十条 工作人员处理咨询投诉事项时，需严格秉持公正、高效、保密的原则，严禁泄露诉求人个人信息及相关咨询投诉细节。
第十一条 对查实存在违规问题的，须按照学院资助工作监督问责制度，追究相关人员对应责任；对核查后判定为不实的投诉，需向诉求人详细说明核查情况并做好相关政策解释工作。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商学院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若受理联系人因工作调整发生变动，由接替人员自动承接相关咨询投诉受理工作，学院不再另行发文通知。

                                    商学院
2025年8月20日
